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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

控制人变更完成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

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

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

鞠建东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

生变更，由陈海度变更为鞠建东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自然人 

姓名 鞠建东 

国籍 中国 

是否拥有永久境外居留权 否 不适用 

最近五年内的工作单位及职务 

2018 年 9月至 2022年 10月：在江阴华瑞电

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作担任财务总监； 

2019 年 10月至今：任江阴华瑞电工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担任董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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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月至 2023年 7月：任江苏施耐勒

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担任综合部部长； 

2023 年 7月至今：任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

有限公司担任董事长、财务负责人。 

现任职单位主要业务 

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汽车零部

件及汽车内外饰件、电子件的研发、制造、

销售。 

江阴华瑞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电工机械

专业设备的研发、制造；金属制品的制造、

加工；金属制品、金属材料、建材、化工产

品（不含危险品）的销售；自营和代理各类

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企业

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。（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

开展经营活动） 

现任职单位注册地 

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江阴市海

港路 18-12号 3号厂房 1楼 

江阴华瑞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江阴市华

士镇华陆路 78号 

与现任职单位存在产权关系情况 有 

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持股 95.00% 

江阴华瑞电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

持股 0.9375% 

是否为挂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

人员 
是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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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收购前，陈海度为挂牌公司的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。2023年 6 月 29日，鞠

建东与陈海度、陈丽洁、无锡海大管理咨询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签署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，

分别受让持有的挂牌公司 19,279,410股、4,250,000 股、4,411,800股股份，占挂牌公

司总股本的 65.55%、14.45%、15.00%，合计 27,941,210 股，占公众公司总股本的 95%。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鞠建东成为公众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。 

收购人自 1984年参加工作，在多家公司一直从事财务管理工作，2002 年 9月就职

江苏福尔泰集团，开始参与公司的全面管理，并担任过集团下属多家公司的董事长、总

经理之职，主持生产经营管理及市场营销项目，具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及市场营销经

验。收购人还曾担任过新三板公司财务总监、参与经历了公司在纳斯达克（㺯股拟上市

公司）的过程，有较强的管理能力和丰富的业务资源。 

本次收购完成后,收购人将利用挂牌公司平台有效整合资源，通过转型拓宽被收购

公司业务领域，为公司提供新的盈利增长点，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。此外，收购人

将严格遵循《公司法》、《证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及相关规定，履行股东职责，完善公众

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规范运作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 

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的人员、资产、财务、机构及业务独立将不会产生影响，公众

公司仍具备独立生产经营的能力，在采购、生产、销售、知识产权等方面与控股股东及

实际控制人保持独立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收购报告书等相关文件于 2023年 0

6月 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
系统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

n)披露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于 2023年 0

6月 29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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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信息披露平台(www.neeq.com.c

n)披露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否 

批准部门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 不适用 

批准程序进展 不适用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本次收购完成后，收购人鞠建东先生将成为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，

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，收购人鞠建东先生不以任何形式转让所持有的挂牌公司的股

份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止到 2024 年 04 月 18 日，收购人鞠建东通过特定事项协议转让，完成了所有的

股份转让。本次收购的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分别于 2023年 08月 14日及 2024 年 03月 26

日经全国中小企业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审核通过，相应的股份已全部通过中国证券登

记结算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.《股份转让协议》（鞠建东与陈海度、陈丽洁、无锡海大管理咨询企业（有限合

伙）分别签署） 

 

 

 

 江苏德海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4 年 4月 18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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